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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文件 
扬大团〔2018〕9 号 

 

  ★ 

 

 

各学院团委、机关青工委、后勤青工委、附属医院团委： 

为了缅怀革命烈士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强化团员

意识，根据校团委本学期工作安排，在今年清明节期间组织广

大团员青年到扬州革命烈士陵园开展纪念革命烈士活动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级团组织要认真组织好纪念革命烈士活动。要把纪

念活动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

的十九大精神、纪念“五四”运动以及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

项重要内容来安排，认真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参加纪念活动。通

过开展纪念活动，大力宣传革命烈士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、

坚持真理、不怕牺牲、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；进一步加强理想

信念教育，引导广大团员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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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观，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切实担负起历史所赋予

的使命和责任。 

二、纪念革命烈士活动以学院团委、机关青工委、后勤青

工委、附属医院团委、校学生会、校研究生会、校博士生会、

校学生社团联合会、校学生科学技术协会为单位进行。各学院

团委要统一组织学生党员、入党积极分子和一年级团员青年集

中参加纪念活动，进入烈士陵园要庄严、肃静，确保活动的教

育效果。要加强对团员青年的文明安全意识教育，活动过程中

要有专职团干部带队。 

三、各级团组织要做好纪念活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。今年

的纪念活动时间自3月23日至4月10日（上午7:30-下午4:00，

中午不休息，休息日正常接待），按照纪念馆保养要求，陵园

管理处不再收取祭扫费用，不接受献花，参加祭扫的师生可以

敬献挽联（鼓励师生自行创作挽联）。扬州革命烈士陵园管理

处联系电话：87340703。 

特此通知 

 
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 

2018 年 3 月 27 日 

 

抄送：校党委、团省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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